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作为深

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利达”或者“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

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1516 号），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期限 6 年，每张面值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公司实际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面值总额 10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8,394,122.6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605,877.36 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到账，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会

师报字[2023]第11112号）。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

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变更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原募投项目“铭利达安徽含山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新

能源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尚未使用的合计 45,000.00 万元募集资

金（占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的 45%）用于公司新增的募投项目“墨西哥新能

源汽车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墨西哥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铭利达（墨西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

利达（墨西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 

三、本次增加投资的基本情况 

鉴于铭利达（墨西哥）为“墨西哥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人民币，折合 6,331.05 万元美元通过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香港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铭利达”）向全资孙公司铭

利达（墨西哥）增资及实缴出资。 

四、本次增加投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铭利达（墨西哥）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编号 MMT240401NT2 

公司类型 可变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比索（折合人民币 41.29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墨西哥瓜纳华托州伊拉普阿托市 

经营范围 精密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公

司持有 10%股权。 



（二）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墨西哥比索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401,222.40 

负债总额 698,690.61 

净资产 201,702,531.79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2,356,156.48 

净利润 -2,356,156.48 

注：铭利达（墨西哥）成立日期为2024年6月12日，墨西哥比索兑人民币汇率按2024年

9月30日汇率1:0.3561计算。 

（三）其他说明 

铭利达（墨西哥）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铭利达（墨西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增加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是基于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助于募投项目“墨西哥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本次增加

投资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以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该事项已履行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和审批程序，尚需履行当

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企业登记变更程序。 

六、本次增加投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增资及实缴出资款项系用于“墨西哥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中拟投入募集资金的



款项由铭利达（墨西哥）通过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公司、铭利达（墨西哥）

已经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及铭利达（墨西哥）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

集资金专户实施管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

增加投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经营需要，本次增资

及实缴出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一致同意该

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

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

增资及实缴出资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该事项。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相应全资子公司增加投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铭利达对全资孙公司铭利达（墨西哥）

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

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加投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夏 祺  冉洲舟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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